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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7日，中共組織部第一

次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

布會受到中外媒體的矚目。發布會

上，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坦言，當前

中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進入關鍵時

刻，並因此發生一些「群體性」事件，

他強調，這些事件不是「騷亂」，而只

是「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因此

成為當今中國政治和社會詞彙中的一

個新術語，並已經被當今中國的一些

學者所採用。

在「群體性事件」一詞中，「群體」

指的並不是所有的人群，而是進行抗

議活動的人群。「事件」指的也不是一

切社會上發生的事情，而是那些表達

強烈不滿的集體行動。2005年中國統

治權力視線內的「群體性事件」其實是

從2003年出現，2004年起連續發生的

「民間維權」的一部分。由於自由言論

堵塞、法治不彰和公共輿論禁聲等原

因，「群體抗議」有愈演愈烈的趨向。

只是當群體抗議行為被官方看成是對

現有社會、政治秩序的「威脅」時，這

類事件才在驚恐中得到了一點重視。

┌群體性事件┘和暴力問題

　● 徐　賁

在「群體性事件」一詞

中，「群體」指的是進

行抗議活動的人群。

「事件」指的是那些表

達強烈不滿的集體行

動。由於自由言論堵

塞、法治不彰和公共

輿論禁聲等原因，

「群體抗議」有愈演愈

烈的趨向。

至於「群體性事件」包含Ê參與者們甚

麼樣的正當願望和訴求，充其量也不

過是次要的考慮。

政府重視「群體性事件」，是因為

它對當前國家穩定的破壞；部分學者

研究「群體性事件」，是為了找到控

制、疏導和防止其發生的對策。這兩

種對待「群體性事件」的態度都包含Ê

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與毛澤東時代

有所不同的群眾觀。這種新群眾觀包

含Ê深度的恐懼、驚慌和不安，標誌

Ê正在困擾當今中國統治權力的合法

性危機意識。它也標誌Ê，曾經主導

過毛時代政治形態的權力和群眾關係

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無論是毛時

代的革命群眾理論，還是「告別革命」

的政治保守主義群眾理論，都已經無

法解釋當今中國的民眾。新的歷史條

件向我們提出了重新思考當今中國群

眾的迫切要求。

要討論當今的群眾問題，就有必

要對「群眾」概念作一些釐清。「群眾」

是一個有別於「民眾」和「人民」的人群

或集體概念。「群眾」往往是被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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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事件」之所以

可以用作「群體動亂」

的委婉語，那是因為

這兩種說法的意義內

核都是群眾的憤怒和

不平。這種憤怒和冤

屈的迸發在衝破壓迫

的過程中往往帶有暴

力和破壞傾向。

自上而下俯視而見的人群。就像不登

高就無法鳥瞰一樣，不俯視便無以統

觀群眾。政治領導和精英開啟之下的

「群眾」，都是這樣俯視出來的。「群

眾」自稱為群眾，大多是由於內化了

在上者的俯視視角。與「群眾」相比，

「民眾」往往被當作是自然地或現實地

存在於社會中的人群，因此也常被稱

為「人們」。「民眾」遠不如「群眾」那樣

由高下對比而形成。「人民」可以說是

一個國家中最廣大意義上的「民眾」或

「人們」。但「人民」又是一個與統治權

力或國家權威合法性聯繫在一起的全

體性人群。「人民」可以指全體國民，

也可以指共同面對敵對勢力（稱為「人

民的敵人」）的民眾。這時候，「人民」

的政治符號意義便十分明顯。「群眾」

和「民眾」也都可以用作政治符號。群

眾由此可以單指「革命群眾」，也就是

與領導一條心，有政治正確性的基層

人群；而「民眾」則由此可以暗指「民

意」或「輿論」。

我在以下的討論中，把「民眾」當

作一個中性詞，因為「民眾」有兩種不

同的政治發展可能。第一種可能是被

外力不斷削弱，不斷喪失賴以有機聯

絡的社會紐帶：信任、同情和團結。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因為失去相互言

論和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間，不斷被去

社會化，終於淪為散沙原子型的人

群。不斷去社會化的過程就是不斷群

眾化的過程。民眾轉化的第二種可能

是不斷地加強人際關係社會化紐帶和

交往空間，在經受過「群眾化」的摧殘

之後，有意識地重新社會化。這個重

新社會化的過程不再是簡單的復元，

而是包括有意識地防止未來可能的再

次去社會化。這就要求民眾自覺地走

出目前的「自然」或「現實」秩序，進入

「公民」這種用憲政法治和民主權利、

責任所保障的政治秩序。

一　「事件」和「暴力」

「事件」，正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就是那些打亂常規過程

和常規程序的事情。正是由於歷史中

有事件發生，歷史才變得不可預測。

只是在一個沒有任何重要事情發生的

世界Æ，當權者才能隨心所欲地規劃

和預言未來，「預言未來只不過是將

現今的自動過程和程序投射到未來罷

了。也就是說，如果人們無所行動，

如果永遠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那麼

未來就能按現在的樣子照樣延續。人

的每一個行動，無論是好是壞，每一

件意外的事情，都必然會打亂未來預

測的模式。」1

在當今中國，「群體性事件」並不

泛指所有人群的集體行為或活動。政

府或單位組織的集體活動無論人數如

何眾多，也不算是「群體性事件」。人

們聚集在一起舉行宴會娛樂、體育活

動、婚嫁或節日慶祝，也都不是「群

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之所以可

以用作「群體動亂」的委婉語，那是因

為這兩種說法的意義內核都是群眾的

憤怒和不平。這種憤怒和不平是由人

們集體感覺到的生存環境惡化而激發

的，如強權壓迫、權利被剝奪、言論

空間被封殺、冤屈無處申訴、絕望無

助等等。生存困境所激發的情緒強烈

到一定的限度，便會迸發出來，成為

集體行動。這種憤怒和冤屈的迸發在

衝破壓迫的過程中往往帶有暴力和破

壞傾向。

「群體性事件」之所以被當成是一

種危險、有害而且可怕的社會現象，

主要是因為它有這種暴力和破壞傾

向。但「群體性事件」對政治秩序傾向

的衝擊卻並不只限於它可能的暴力。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群體性事件」

都有暴力傾向。當個人的不平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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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性事件」的背後

總是有�實質的利益

衝突，尤其是有權者

和無權者的利益衝

突。它會對現有的政

治權威和它的代表造

成衝擊。事件的起動

因素往往是有權者自

己的暴力行為。圖為

武警準備驅逐示威者

的情景。

群中轉化為集體的憤怒，並向更大的

公眾揭發社會的不公正時，也就轉化

為對統治權力有批判性的公共事件或

媒體事件。即使它不演化為暴力破

壞，專制統治權力也很難容忍它的存

在。專制統治權力往往會誇大群體

抗議的暴力破壞傾向，為自己實行暴

力鎮壓尋找合理性。從統治的角度

來說，譴責暴力比明目張膽地封殺形

成公共事件的公共領域要名正言順

得多。

在當今中國有兩個意義層次上的

「事件」，一個是指意外發生的事，另

一個是指這些事件引起公眾注意，成

為公共事件或媒體事件。中國官方

將第一種意義上的事件稱為「突發事

件」。只有控制了對「突發事件」的報

導，不讓它被世人廣泛知曉，它才不

至於引起公眾注意，不至於成為第二

個意義上的公共事件。強行阻止信息

流通，控制各種傳媒空間，使用的不

是直接暴力而是制度暴力（統治制度

的結構性暴力）。所謂「依法辦事」，

它本身就是制度暴力的體現和化身。

因此，在對付「群體性事件」時，官方

權力總是同時使用兩種暴力，一是在

「突發事件」發生時，用壓倒性的國家

暴力迅速撲滅，二是同時使用制度性

的強迫禁令暴力，阻止媒體報導事

件，阻止輿論討論事件，防止它成為

一個公共事件。

「群體性事件」的背後總是有Ê實

質的利益衝突，尤其是有權者和無權

者的利益衝突。它會對現有的政治權

威和它的代表造成衝擊。事件的起動

因素往往是有權者自己的暴力行為。

于建嶸在研究當今中國農村的「群體

性事件」時指出2：

利益衝突並不一定會產生政治性的集

體行動，只有當這種利益上的衝突以

明確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對一定的權威

結構產生根本性衝擊時，集體行動才

得以發生。在目前農村社會的權威結

構中，存在Y國家權威和基層黨政部

門的權威以及地方權威。在常態中，

基層政權作為國家的代表者，其權威

處於結構的核心位置，國家權威處於

隱性，地方權威屬於邊緣的民間權

威。由於基層黨政部門存在大量的對

周曙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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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權力即暴力」的

統治方式，其基本途

徑之一是從政治理論

上把「權力」與「暴力」

區分開來，並強調權

力的非暴力性。這就

需要確立「法」而不是

「暴力」的最終權威作

用。阿倫特強調，權

力和法治不等於強迫

命令。

農民利益侵害行為，基層政權的合法

就會受到村民們的懷疑，國家權威就

很自然地進入村民們的視野。為尋求

國家權威的保護，單個的村民會意識

到集體行動的重要，於是，那些能將

村民組織起來的地方權威就會迅速膨

脹。儘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義

的權威結構產生動搖，需要有一定的

起動因素，這些起動因素主要依賴於

具體的誘發性事件。目前，農村最為

常見的誘發性事件，是因為基層黨政

幹部在行使職權時採取暴力等失範行

為或由此產生了諸如死人等嚴重後

果。

于建嶸在「群體性事件」後面看到了兩

個要害問題，一是對現有政治權威結

構的挑戰，二是暴力。由於「群體性

事件」本身可能的暴力傾向和通常引發

「群體性事件」的外在暴力起動因素，

暴力是這兩個要害問題中更突出的一

個，而權威則是一個關於統治權力合

法性的政治理論問題。

二　暴力和權力

通常，不同政治色彩的政治理論

家在暴力和權力關係的問題上其實並

無分歧，他們都把暴力看成是「權力最

顯見的展示」。不通過暴力，權力便無

法顯示它的影響力。韋伯將國家定義

為獨自擁有社會中一切合法暴力3。

米爾斯（C. Wright Mills）說：「一切政

治都是權力鬥爭，而最基本的權力就

是暴力。」4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對權力的理解與馬克思主義的左派理

論非常一致。馬克思主義把國家視為

統治階級手Æ的壓迫工具，把權力當

作暴力的組織化形式。

反抗「權力即暴力」的統治方式，

其基本途徑之一是從政治理論上把

「權力」與「暴力」區分開來，並強調權

力的非暴力性。這就需要確立「法」

而不是「暴力」的最終權威作用。在

古希臘、羅馬的傳統中，權力是和

法，而不是暴力聯繫在一起的。薩托

里（Giovanni Sartori）把法的權威追溯

到法原有的正義本源，即法的實質正

義所在。他強調，法和正義間的聯繫

是在羅馬傳統中形成的。法是正義之

法，不是苛刑惡法。正義是體現為法

的正義，不是抽象的理念和主義。因

此，ius（拉丁語中的「法」）和iustum（正

義的）是緊緊交織在一起的。在長期

的歷史過程中，原先指「法」的詞，在

英、法、意等西方語言中演變成指

「正義」的詞，「法」和「正義」就變成

同一個意思。這種法的觀念非常重

要，因為法代表的是一個群體關於正

義的觀念，不是某個統治者所奉行的

統治典律。法不僅指那些具有法的形

式的規則，而且更指一種具體的價值

內容，一種與正義相匹配的品質5。

因此阿倫特強調，權力和法的本質

不是命令和服從的關係。權力和法

治不等於命令，更不等於強迫命令，

「十八世紀的革命正是從這樣的歷史

先例中尋找政治智慧和資源」，形成

了一種稱為共和的政體形式，在這種

政體中，法治以人民的權力為基礎，

結束了人對人的統治。人對人的強制

權力統治只是一種「與奴役相配的政

體」6。

共和憲政和公民社會強調服從，

但那是服從正義之法，而不是服從

人。共和憲政的服從是對法的支持，

公民們既然就法達成了共識，就理應

支持法，服從法治。公民對法的支持

從來就不是無條件的、無疑問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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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的權力和公民

即國家是共和憲政的

理念，在中國還未成

為現實。「群體性事

件」是在共和政治和

公民政治缺失的現實

條件下發生的集體抗

爭。這種集體抗爭往

往因個人憤怒的感情

爆發而發生，然而感

情衝動的起因並不意

味�抗爭就一定是非

理性的。

民服從法永遠不可能成為那種臣民在

暴力脅迫下表現出來的「絕對服從」。

一個國家的制度之所以擁有權威，是

因為有人民的支持，而這種支持只不

過是法的共識的繼續。法從一開始就

是由公民共識所奠立。在代議政體

中，是人民在支配那些管理他們的

人。在主權在民的政體中，「所有的

政治機構都是權力的顯現和體現；一

旦活生生的人民權力不再支持這些

政治機構，它們也就已經僵化、衰

敗。」人民的權力體現為輿論。暴政

體制可以依賴少數暴力行使者維持，

但共和體制則必須依靠「輿論的力

量」，「也就是說，（共和）政府的權力

是要依靠眾人的，『維持的人愈多，

政府的權力愈大』，因此，正如孟德

斯鳩看到的那樣，專制是一種最具暴

力，但最不具權力的政體形式。」7在

權力等於暴力的國家Æ，國家權力是

掌權者用槍桿子打下來，並且用槍桿

子來維持的，一離開槍桿子，掌權者

就會惶惶不安。

只有把權力和暴力分開，才能認

清民眾能如何影響非暴力權力的形

成。群眾不是一群只能從領袖那Æ接

受權力命令的眾人，他們是權力的權

威來源。他們是由共同擁有的平等權

利、自由意識、參與能力集合到一起

的人群，不只是由某些心理素質、思

想定勢和情緒習慣所自然形成的集

體。這個時候，他們其實已經不是群

眾，而是有公民意識和行為的民眾。

沒有領袖，照樣能有民眾；沒有領

袖，民眾照樣能形成權威，那就是民

主法治的權威、政治體制的權威。這

個時候的「民眾」已經具體化為清晰的

個人，即公民。

與「公民」相比，群眾是非個體化

的概念。談到群眾，人們想到的是模

糊的一群人。其中每個份子都被虛化

和淹沒在整體之中，沒有姓名，沒有

面孔，也沒有形成獨立自主的人格。

民眾只有成為個體的、享受權利的

公民個體才是實在的行動主體。在法

治秩序中，只有個體的公民才是可

辨認的行為主體。在民主的程序中，

只有個體的公民才具有獨立的意志和

意見。所謂人民主權，也只有落實

到個體公民的層面才是實在的。群眾

與公民的最大不同在於其政治地位。

公民是國家的主人，全體公民構成

國家的主權者，國家是平等公民的共

同體。

三　暴力強權下的群體反抗

非暴力的權力和公民即國家是共

和憲政的理念，在中國還未成為現

實。「群體性事件」的行為不是公民行

為，而是群眾行為，這在當今中國並

不奇怪。「群體性事件」是在共和政治

和公民政治缺失的現實條件下發生的

集體抗爭。這種集體抗爭往往因個人

憤怒的感情爆發而發生，然而感情衝

動的起因並不意味Ê抗爭就一定是非

理性的。正如阿倫特指出的那樣，

「只有當人們有理由懷疑他們的生存環

境能否發生變化時，他們才會感到憤

怒。只有當人們的正義意識受到侵犯

時，他們才會有憤怒的反應。這種反

應不一定是因為憤怒者本人受到了個

人傷害（它也可能是旁觀者的憤怒）。

整個革命的歷史都讓我們看到，往往

是上層階級的成員發動並領導被壓迫

被踐踏的下層民眾進行反抗。」8沒有

為他人的不幸而起的憤怒，也就沒有

正義的社會輿論，更不會有反抗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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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抗議都是

循規蹈矩的，都是以

「申訴」、「請願」和

「反映情況」來爭取在

上者的善待。只有在

完全走投無路的情況

下，他們才會鋌而走

險，犯上作亂。他們

所運用的是一種「絕望

暴力」，而絕望暴力往

往是被在上者的絕對

暴力迫出來的。

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保持冷

靜」，凡事不動聲色，袖手旁觀和克

己忍讓並不能提升理性。阿倫特同意

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看法，

認為在社會發生不公正事件時，保持

超然和平靜，其實是一種可怕而且可

悲的態度。她完全贊同喬姆斯基對越

戰中一些知識份子的批評，這些知識

份子堅持所謂中立學術立場，在政治

問題上採取模棱兩可的迴避態度。喬

姆斯基認為，他們不過是在用一種

「學術冷峻和偽科學外表」掩蓋實質性

的精神和道德空白9。

阿倫特強調，情緒本身具有理性

判斷的價值，「要想能（對現實）作出

理性反應，人首先就需要被『感動』。

情緒的對立面不是理性，⋯⋯而是無

動於衷或濫情。無動於衷常常是一種

病理現象，而濫情則是感情的乖張反

常。」bk沒有情緒反應，沒有正義衝動

並無助於提升社會理性。恰恰相反，

當今中國的普遍道德冷漠、無所行

動、犬儒麻木，正是社會缺乏理性的

明顯症狀。而官方所採取的種種壓制

措施正在進一步加劇和擴大這種社會

疾病。納粹的德國、斯大林的蘇聯、

毛澤東的中國都培養了大批的法西斯

打手和大批的麻木旁觀者。

在權勢當道，法治不彰，社會正

義沒有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在人們

遭遇不平的事件或狀況時，極有可能

訴諸暴力，那是因為暴力的效果直接

而快捷。」以思考的慢速度採取行動

和因憤怒而快速行動是兩碼事，但後

一種行動也有它自己的緣由，「在私

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常常出現這樣

的情況，暴力行為因為有快速的效果

而成為唯一恰當的解決方式。這不是

說暴力行為讓人解恨消氣（敲桌子打

門也可以幫人解恨消氣），而是說在

某些情況下，暴力行為（不通過言語辯

論，也不考慮後果）會成為立即伸張

正義的唯一方式。」bl斯考特（James C.

Scott，又譯斯科特）在《統治和抵抗的

技藝》一書中指出，由於在上者和在下

者實力的懸殊，在下者心Æ十分明白

自己硬鬥不過在上者，因此決不會一

開始就去雞蛋碰石頭。自下而上的抗

議都是循規蹈矩的，都是以「申訴」、

「請願」和「反映情況」來爭取在上者的

善待。「農民上訴往往是⋯⋯動亂和

鬧事的先聲」，只有在完全走投無路

的情況下，他們才會鋌而走險，犯上

作亂bm。他們所運用的是一種「絕望暴

力」，一種連暴力者自己都知道也許是

達不到目的的暴力。這種暴力甚至會以

暴力者自己為對象（自殺或同歸於盡）。

在下者的絕望暴力往往是被在上

者的絕對暴力迫出來的。絕望暴力

（自焚、自殺）的存在應當成為一種警

戒，讓全社會的人高度重視絕對暴力

的存在。絕對暴力並不是許多工具暴

力的簡單相加。絕對暴力是一種突

進，一種中斷，它不是達到某個目的

的手段。它以維持它自己為目的。絕

對暴力是一種絕對墮落的暴力，這就

像喪失政治自由意義的革命，一旦只

是為權力而權力，就會成為敗死和墮

落的革命。隨Ê革命的敗死，墮落的

暴力成為絕對暴力，革命也就淪落為

極權專制。然而，即使是絕對暴力也

不得不用工具性理由來裝扮自己。例

如，1957年的反右以及秋後算帳的懲

罰、勞改和流放，針對的是那些敢於

對現實有批評言論的人（當然還牽連

許多根本沒有批評言論的人們）。絕

對暴力的工具性理由是「擊敗敵人的

猖狂進攻」。文革中的絕對暴力更為

乖張，也更明顯，成為一種籠罩各色

人等的恐怖。發表於196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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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抗爭並非社會之

福。反抗性質的暴力

行為雖然暫時可能成

為伸張正義的方式，

但是，它只是一種手

段，不是目的；只是

局部的修正，不可能

有徹底的改變。

的「革命大字報」〈紅色恐怖萬歲〉集中

而典型地表現了那種為暴力而暴力的

極端恐怖，但它仍然是以「捍�毛主

席革命路線」的工具性目的來為這種

暴力恐怖張目。

即使在文革結束後三十年的今

天，絕對暴力仍然是一個飄蕩在中國

的幽靈。絕對暴力不再表現為隨意進

行的批鬥和抄家，也不表現在時時處

處的「階級鬥爭」。新的絕對暴力表現

在完全沒有明確目標的言論鉗制和公

共信息的封鎖上。這種鉗制和封鎖可

以由任何一級的黨權機構不經任何立

法程序隨意決定。例如，2006年7月

重慶市公安局作出《關於加強國際聯

網備案管理的通告》，規定10月30日

前必須完成，拒絕執行者罰款3,000元

並停機六個月。新絕對暴力的懲罰不

一定像舊絕對暴力那樣以肉體為對象

（折磨、囚禁），而以經濟懲罰和自由

權利限制為主要手段。新絕對暴力也

是絕對權力的顯示，是否能有效達到

設定的目的並不重要。這是一種典型

的為權力而權力，為強迫而強迫。例

如，為全面控制網絡信息的「金盾工

程」，它的作用與其說是真正能全面

有效地消除人們在網絡上發洩的不滿

和憤怒，還不如說是宣示統治權力全

面控制公共信息、剝奪民眾的知情

權、蔑視民眾隱私權的決心。有報導

稱，這項「工程已經耗資數百上千億

人民幣」（具體數字當然因為「保密」而

不得而知）。

控制是否有效，本應是工具性暴

力的考量因素之一。但是，絕對暴力

是一種不計手段和目的邏輯的暴力，

手段的有效性遠不如宣示暴力來得重

要。暴力的網絡控制完全不考慮人心

成本，明明知道封閉網站會激起公

憤，但照樣一個一個強行封去bn。

四　不要讓暴力在社會中
擴散　　　　　

人們愈無法用言論進行抗爭，也

就愈有可能轉向暴力。即使不直接參

與暴力的人，也可能因此愈加同情那

些有暴力抗爭行為的「群體性事件」。

但是暴力抗爭卻並非社會之福。反抗

性質的暴力行為雖然暫時可能成為伸

張正義的方式，成為「復仇」的手段，

但是，暴力復仇，為正義而自行執法，

與現代文明群體的約法制度不合，這

是毋庸諱言的。它更不是政治解決的

手段。暴力是一種手段，不是目的。

暴力是否有效，要看它能否達到預期

的目的。目的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實

際利益或實用目的（如能否討回薪資、

保住住宅、得到賠償、平反昭雪、滿

足要求等）。另一部分是道義價值，道

義價值不能由暴力本身來實現，必須

通過公共政治才能實現。

由於社會正義和恢復正義正當途

徑（法治制度）的缺失，人們被迫訴諸

暴力解決問題。暴力也許可以幫助達

到這一目的，但這目的本身的道義性

並不來自暴力，「暴力的理性在於它

對某個短期目標的合理追求，但暴力

並不是這個目標之所以合理的理由。

暴力也不會提升人們對這一目標的認

同，這就像革命暴力本身並不會，至

少不應當使人們更嚮往革命。正相

反，革命經常訴諸的暴力手段常常使

那些本來同情革命價值理想的人也會

懼怕革命，疏遠革命。但是，暴力卻

確實可以起到將社會不公引起公眾注

視的作用。」bo

暴力只是局部的修正，不可能有

徹底的改變。如果能達到目的，充其

量不過是短期目的。奧布蘭（William

O'Brien）在討論十九世紀愛爾蘭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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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官僚專制之所

以成為阿倫特所說的

「最專橫的專橫統治」

形式，是因為它的權

力不是集中在某一個

領袖手Q，而是分散

在一黨統治的整個體

制之中。它不再可能

因為領袖的更替而發

生劇烈的改變。

主義者暴力反抗事件時指出，有時

候，「為了爭取稍好一些的待遇，暴力

是唯一可行的手段。」暴力能起一些作

用，但這種作用所引起的改變在性質

上有極大的局限。阿倫特指出，「如果

（暴力抗爭的）目的不能迅速達到，那

麼後果不僅是目的的挫敗，而且是就

此將暴力行為引入整個社會政治。」bp

對群眾暴力的鎮壓會愈加嚴酷，手段

會愈加凶險。反抗則需要加倍訴諸暴

力，形成惡性循環，「（暴力）行為的後

果是不可逆轉的，（暴力抗爭）行為失

敗後，幾無可能回到原來的現狀。和

一切其他行為一樣，暴力行為（在沒有

達到目的的情況下，也會）改變現實世

界，這是一種使世界變得更暴力的改

變。」bq暴力標誌Ê有話語能力的人向

沒有話語能力的野獸退化，不只是個

人的退化，而且是整個社會文明和政

治文明的退化。

在當權者個人無須獨自擔負政治

責任的專制國家Æ，群體暴力反抗的

社會成本特別高昂。由於反抗的報復

對象不可能具有明確性，它更有可能

造成盲目的攻擊和破壞。憤怒和暴戾

很可能令人喪失理性，那是因為憤怒

者把憤怒發洩到了本不是目標的對象

身上。當憤怒發洩在「替代對象」身上

時，它必定淪落為非理智的仇恨。這

種非理智的仇恨特別容易發生在缺乏

公共思考和討論的社會環境中，一旦

發生就會無止境膨脹。這種非理性的

仇恨很容易被統治者利用敵我意識形

態（如民族主義）來加以分化和利用，

故意轉移目標。

當今中國的專制官僚統治正是一

種無個人面孔的體制性統治，一方面

是無處不在的「黨天下」，另一方面則

沒有一個具體的黨領導需要擔負明確

的個人政治責任。權大無邊的個人藏

在制度、法規、機構後面，更加可以

為所欲為，無所顧忌。「共產黨領導」

本身就是一種官僚體制的別名，制度

性官僚專制是一切統治中最可怕的。

制度性官僚專制之所以成為阿倫特所

說的「最專橫的專橫統治」形式，是因

為它的權力不是集中在某一個領袖手

Æ，而是分散在一黨統治的整個體制

之中。它不再可能因為領袖的更替而

發生劇烈的改變。制度性官僚專制必

然帶來體制的進一步腐敗，因為領袖

的個人意志對改變整個體制的道德素

質已經不再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力量。

君主或寡頭政體是一個人或少數

人對絕大多數人的統治；貴族政體是

優秀者對低劣者的統治；民主政體則

是多數人對所有人的統治。而在所有

這些政體形式後面，還要加上一種最

可怕的統治形式，那就是制度性的官

僚統治。這是一種無人的統治形式，

它由一套精緻複雜的制度、機構、法

規來維持。在這個統治機器中，每個

握有大小權力的人都不過是這一權力

的臨時掌管人，都不過是一個可以由

任何他人置換的「工作人員」，「在官

僚制度中，為事件負責的既不是一個

人，也不是最優秀的那些人，既不是

少數人，也不是多數人，官僚制度最

確切的稱呼應當是『無人統治』。」br官

僚專制比個人專制更趨向於使用國家

暴力，不只是軍隊、警察的暴力，而

且還有惡法的暴力。官僚體制不像獨

裁者那樣需要顧慮他的威望、名譽或

歷史地位。正因為官僚體制無須承擔

個人責任，它可以更加大膽作惡，成

為名副其實的群體性作惡。

公共生活愈「官僚化」，暴力行動

的吸引力就愈大。在官僚體制化的專

制統治下，你有冤屈，但卻找不到一

個具體實在的人可以與之爭辯，對之

申訴，對之施以壓力，以求改變。官

僚體制是一個讓人人都當奴隸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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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被剝奪了政治自由，被剝奪了行

動的能力。無人的統治並不是不統

治，儘管所有的人都同樣無能為力，

但人們仍然有一個沒有暴君的暴

政。」bs無暴君的暴政使得反抗暴政失

去了直接的對象，也使反抗的憤怒迷

失了真實方向，反抗的暴力因此變得

更加盲目，更加容易傷及無辜。

人們因政治家的虛偽狡詐、不擇

手段和工於心計而討厭政治，因權力

的恐怖、暴虐而討厭權力。同樣道

理，人們也因為人群的盲從衝動、弱

智短視和一哄而起而鄙視群眾，因群

體行為的暴戾難控而恐懼「群體性事

件」。其實，暴力既不是政治權力的

本質，也不是「群體性事件」的本質。

在共和憲政、民主法制的環境中，政

治權力和民眾參與都不僅可以是非暴

力的，而且可以是反暴力的。暴力的

政治權力統治和暴力的群眾運動都是

在特定的歷史傳統和政治文化條件下

形成的，它們都會對政治文化和社會

文化造成極嚴重的長久性破壞。

暴力行為和非暴力行為所訴諸的

心理機制不同。暴力行為要獲成功，

就必須鼓勵對敵方的仇恨和殘忍，因

此，暴力行為在本質上煥發人性中的

「惡」。但非暴力行為則力圖以自己的

理性來煥發對方的理解和同情，從而

喚醒被貪欲、虛榮和暴戾所迷障的人

的良知。生存困境憤怒愈是集聚在個

人或小集體心中，愈是不能通過公共

空間的交流討論，形成批判共識，愈

是不能通過法治途徑得到理性而公正

的解決，就愈是可能引爆局部的群體

暴力。任何一個國家，總有不同的意

見和矛盾衝突，統治者總能找到合適

的理由去強制壓服。專制統治以暴

力、恐怖的手段實現自己的目標，注

定不能達成一個被整個社會接受的合

理結果。如果不幸激發大規模民間抗

爭，勢必導致整個國家陷入以暴易暴

的惡性循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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